合作开发协议

----围场渔阳三期开发工程项目
甲方：承德财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乙方：
工程概况：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渔阳三期工程地处围场镇中心地段，南侧为围场县第一小学和围场县第二中学，北侧临近围场县第二小学，东侧为围场县政府、政府幼儿园，地理位置优越。本工程占地面积约41500平方米（约62亩），建筑总面积约143000平方米，地上建筑面积约10000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约43000平方米，容积率2.7，本工程属于围场县棚户区改造遗留问题工程，政府给予我公司资金及政策等大力支持，本工程地块为净地出让。另外，政府承诺我公司缴纳土地摘牌保证金后，提供准确的土地摘牌金额及回迁数据，并继续办理土地二次挂网。本工程建筑楼层以18层和23层为主，楼房户型以120平方米为主，有部分13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及100至120平方米之间的户型作为补充。
甲乙双方经协商，就合作开发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渔阳三期工程项目事宜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一，甲方设立公司与乙方合作开发建设围场镇渔阳三期工程项目。

二，甲、乙双方就本工程开发项目需共同出资建设，甲方股份占比为35%（其中占干股10%），乙方股份占比为65%，甲方出资伍仟万元，乙方出资壹亿伍仟万元。本项目前期投资约贰亿元。做为本项目开发的土地摘牌及政府缴纳的开发保证金、农民工保证金、及开工费所用。乙方在土地摘牌前先期投资壹亿元，办理开工许可前补齐投资费用。利润确定，在开工前投资估算后确定，公开财务账目仅做税务及审计等外界凭证。

三，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财务管理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，在财务收支如：投资、资金回收、工程造价、利润分配等方面，双方共同参与执行；甲方负责前期手续、施工管理、开发销售宣传及付款方式、合同签订等工作。
四，本工程成本回收以施工、利税、保证金等优先，剩余部分甲乙双方按期、按比例撤回成本，具体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五，本协议为意向协议，具体事项需甲乙双方踏勘完现场后，详细商议后重新签订方可生效。

六，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见证人持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签字：

乙方签字：

见证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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